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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視落實公共化、治理資訊應公開 

公視董事會錯失修法契機   愧對人民對公共媒體期待 

「公民社會監督公視聯盟」2015年 12月公視暨華視監督報告 

 

壹、公視對 2015年 4月本聯盟公布之監督報告的回應 

一、「公民監督公視聯盟」於 2015年 4月所公布的監督報告中，要求第五屆公視董

事會應： 

1、在最快時間內找到一位認同公共價值、具企圖心與前瞻規劃力的總經理。 

2、積極爭取擴大公視及公廣集團的資源。 

二、公視於回函中除針對董事會選出丘岳擔任總經理過程提出詳細說明，1並提 

  出將依公視法第二十八條，爭取各界對公視的捐助；以及寄望於目前在立法院 

  待審的公視法修正草案二十四條中所增訂，政府捐助應依物價指數、公廣集團 

  業務運作需求每年檢討調整。  

三、本聯盟認為，董事會應更積極爭取擴大公視財源，尤其對於已經歸屬公廣集 

  團多年的華視遲遲無法進行體質變革，以致無法落實其公廣使命，如何突破現 

  狀僵局，將是公視董事會在剩餘任期中最重要的任務。 

 

貳 對近半年來公視頻道整體表現的觀察與分析 

一、新聞收視提升與節目收視持平 

    2015年 4月到 10月，公視主頻月平均收視率落在 0.13至 0.15之間，晚間時

段(18:30-23:59)平均收視率落在 0.23至 0.27之間，表現持平，2晚間新聞的收視

率可達 0.4，有提升。 

 

二、「我們的島」節目獲社會公器獎肯定 

    從公視開台一直持續到現在的「我們的島」節目，由於十七年來一直與台灣的

土地與人民站在一起，為環境生態請命、為弱勢發聲。十月間獲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選為 2015年社會公器獎得主，肯定該節目對台灣社會的貢獻。 

 

三、製播流程無帶化 

    在內部管理方面，新任主管逐步建立製播之標準作業程序(SOP)，落實無帶化，

使得節目產製流程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優化。 

 

                                                      
1
 丘總經理上任後，曾於 8 月 18 日在公視與公公盟各團體代表進行座談，會中丘總經理簡報節目

改版規劃，公公盟各團體代表則各自提出對公視資源分配與節目規劃的期許。 
2
 收視率數字係根據公視網站公開資訊〈2015 年 1-10 月節目經營報告〉，網頁位置

http://info.pts.org.tw/open/data/2people/2015/2015_1-10PTS.pdf  

http://info.pts.org.tw/open/data/2people/2015/2015_1-10P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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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棒球轉播服務獲收率與好評 

    十一月間，公視動用全部三個頻道轉播「世界十二強棒球錦標賽」完整賽事，

並調動(延後)晚間新聞時段進行現場直播，收視率最高達到 0.9，顯示確有服務到

喜歡看棒球的收視族群。 

 

五、戲劇節目仍待創新局 

    受限於經費不足，公視在重量級戲劇節目的製作上已經有一段時間缺乏表現，

雖仍持續推動紀錄片、單集影片與迷你劇集創作，並有相當成果，但觀眾仍懷念人

間四月天、痞子英雄、危險心靈等雅俗共賞的大戲。受限於目前依公視法所提撥之

現有經費不足，要製作大型戲劇節目確有困難，據悉董事會也有專案募款開拍史詩

性「台灣大河劇」的規劃，社會各界及公民團體對此深表期待，希望能真正在歷史

敘事上表現出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台灣觀點。 

 

參、公視董事會應公開主張原民、客台納入必載 

一、公視董事會不應在廣電三法必載爭議中缺席 

    近日來廣電三法在立法院因無線電視必載問題引發社會關注與討論，目前該 

法已受到擱置，留待新國會議決。在爭議中，商業無線台積極運作各頻道全部必載，

衛星頻道業者公會極力反對，認為商業無線台不應必載，公民團體則藉機提出族群

電視台(客台、原視)必載正式入法的要求，並主張無線電視台為公共稀有資源，不

應放任商業利益掛帥的主張。目前協助經營客台的公視董事會在此番爭議中卻完全

置身事外，公公盟認為，公視董事會未能把握此一攸關廣電公共利益之爭的議題，

積極對外發表看法與主張，是限縮了公視董事會的視野與高度，把自己「做小了」。 

 

二、以納入族群電視台、公營廣播電台擴大公廣集團規模為願景 

公公盟期許，公共電視董事會應有更大的格局與企圖心，要做台灣廣電產業 

進步發展的帶動者，而不應以作為商業電視之補充的「小而美」頻道自居，並應積

極主動向立法院與社會各界倡議速修訂〈公共廣播電視法〉以及擴大公視規模之必

要。董事會受到健全公共廣電的全民託付，對於廣電三法這類與公視使命密切相關

的爭議，應該適時提出看法與主張，加深並確立社會各界對公視董事會角色的印象

與認知。例如在前番爭議中，公視董事會應該主張重新將原民台納入經營版圖，以

避免族群電視台因政黨輪替而不斷受到政治干擾的狀況一再產生。並呼應公民團體

對族群電視台必載正式入法的要求。 

 

    在廣播電台方面，目前中央廣播電台、警察廣播電台與教育廣播電台都屬國營

電台，各有其公共服務之使命與方向，並有擁有精良的設備與優秀的專業人力資源。

但由於在關鍵人事與決策上仍無法避免非專業性的政治考量，主管位置並經常淪為

政治酬庸。綜觀世界各國先進之公共廣電系統，多是同時擁有電視與廣播系統，彼

此資源流通、相輔相成。公公盟認為，為擴大公廣集團公共服務面向與規模，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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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綜效，公視董事會未來在相關論述上可將公營廣播電台的納入公廣集團版圖做

為未來規劃願景，進一步清除過去黨政軍媒體時代的歷史殘餘，以利台灣的民主深

化。 

 

肆、 華視實質公共化必須積極推動 

一、有公視董事對華視目前內容難以認同 

根據公視網站公開資訊，公視董事會每次開會都會聽取華視的經營報告。 

2015年 3月 19日第 22次董事會中，曾依臨時動議做出「成立公視與華視關係研

究小組，就『慎重考慮華視是否仍適合做為公廣集團之成員』議題做進一步研商」

的決議。顯示公視董事會成員中不乏對目前華視所提供內容無法切合公廣集團服務

宗旨難以認同者。 

 

二、爭議中通過「華視資產活化案」 

    105年 7月 16日第五屆第 27次董事會通過「華視資產活化專案」，計畫將現

有華視位於光復南路的大片土地資產委外經營，規劃為以國際會議中心為主的「華

視新媒體中心」，希望能以 20年委外期間的每年兩億收入挹注華視經營。「華視土

地資產活化評估專案小組」早在 103年 5月 22日即於華視董事會通過成立，由邵

玉銘董事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姚仁祿董事擔任副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童子賢董事

以及公視施振榮董事，後經 104年 3月 19日公視董事會通過，並增加小組成員陳

郁秀董事。不過陳郁秀在 7月 16日開會當天請假未出席。除公視董事陳以亨、鄭

自隆、吳作樂對此案表示反對，華視工會與公視工會也站在反對立場，認為有變相

賣掉華視資產的疑慮。企業背景的公視董事施振榮與童子賢力則力挺此案。 

 

    由於華視資產活化專案具體內容並未列入公視公開資訊(我們主張應該列入)，

公公盟僅能就媒體報導內容對於華視資產活化專案表達幾點疑慮如下： 

1. 依照目前所得之資訊，預計委外經營每年可收兩億租金(或應是權利金?)，但每

年收入兩億應該不足以填補華視八年累積至二十五億的虧損(平均每年虧超過

三億)，公視董事會的算盤究竟是如何打的？ 

2. 如果未來在徵求廠商及簽約、議價的過程不夠透明，勢必將引來圖利或黑箱的

質疑，公視董事會必須謹慎為之，並做到最大程度的透明。 

3. 依照目前所能看到的訊息，此專案規劃模式似乎很難避免未來成為純粹商業經

營模式的結果，讓目前號稱的「新媒體國際會議中心」，實際成為市中心精華地

段的觀光飯店，恐違反社會對公有資源能為公眾提供服務的期待。 

 

三、改革華視不必等到資產活化，改革新聞應列為優先 

    董事會提出活化資產的規劃，旨在促使華視走向真正的公共化。依此董事會與

社會各界的共同期望，公公盟認為，不必等到資產活化回收資金，華視的改革即可

以立即啟動，而首先應該把新聞內容納入為改革的優先。目前華視新聞內容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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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電視台無異，三器(行車紀錄器、路邊監視器、網路瀏覽器)新聞與商業置入性

行銷充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相信公視董事會中會發出「華視是否仍適合做為

公廣集團之成員」與這種狀況有絕對關係。 

 

    公視董事會不應放任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應把華視新聞與公視新聞做整合性思

考，開始把華視納入第二個公視的架構來思考，將公視現行的編採規約與各種內外

部監督機制逐步適用於華視。除應該遵守基本的新聞倫理與規範，在新聞內容上也

可進行適度分工。例如：公視新聞的強項是環境生態與社會運動，華視則有傳承自

過去重視教育、藝文的傳統。兩台整點新聞內容可以發展各自特色，並各自強化目

前已經享有相當知名度的新聞雜誌節目，形成互補，並對閱聽人廣為宣傳(公視新

聞宣傳華視新聞，華視新聞宣傳公視新聞)。必要時甚至可以將兩台新聞部人員進

行互調，讓兩台人員進行激盪磨合。切莫讓華視目前這種有公廣之名卻無公廣之實

的狀況繼續下去，只要能爭取到社會的信任，讓各界寄予期待，將會讓各種改革之

路更寬廣。 

 

伍  結論3 

      

    在本次的監督報告中，公公盟除指出公視半年來的經營表現整體呈現穩健持平

狀況，更期許公視領導團隊能在未來政治環境的變動中，抓緊機會，透過論述與實

際行動，為公廣集團爭取到更多的資源以及更有利的位置。時值 2015年歲末，台

灣政局隨著 2016大選即將有另一波變革，而在公民意識益趨蓬勃的狀況下，社會

大眾對媒體墮落的忍耐已經快到極限，正不斷積極尋找可替代的資訊管道，因此目

前正是優質公共媒體順勢而起的大好時機，期許公視領導團隊能夠審時度勢，好好

把握此番機會壯大公廣規模，進而掌握更多的籌碼與資源，與所有支持者共同推進

台灣的媒體改革。 

 

 

「公民社會監督公視聯盟」參與團體包括：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台灣少年權益

與福利促進聯盟、媒體改造學社、文化元年、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媒

體觀察金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婦女救援基金會、勵馨基金會、靖娟文教基金會、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台灣防暴聯盟、台北市教師會、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傳播學

生鬥陣 

新聞聯絡人：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召集人 葉大華  手機電話：0916-048-862 

                                                      
3
 本報告完成之後，公視因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應由何單位主辦一事與四報一社發表聯合聲明，主

張首場辯論應在公視播出，適時展現公共媒體應有之企圖心與社會責任。不過對於公督盟一度探詢

是否協助舉辦中選會已不再舉辦「政黨辯論會」，好讓民眾審慎思考政黨票的投法，公視方面卻不

作回應，讓本聯盟感覺為德不卒，未能更積極的發揮公共服務功能，擴大社會影響力，殊為遺憾。 


